石财处字〔2023〕3号

石城县财政局对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石城县城乡公办

幼儿园设备采购品目七（项目编号：GZZT2023-SC-G005）

投诉处理决定书

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
一、项目编号：GZZT2023-SC-G005

二、项目名称：石城县城乡公办幼儿园设备采购品目七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名称：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南大道235号热心村3排附3号厂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4MAC85D05X5

法定代表人：赖宗兵

联系人：黄秋丽    联系电话：180****7991 

被投诉人1：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西华北路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方式：138****6971  

被投诉人2：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  娟    联系方式：155****7015 

地址：石城县琴江镇金福花园2栋2号

相关供应商：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  峰    联系电话：189****1660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对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石城县城乡公办幼儿园设备采购品目七（项目编号： GZZT2023-SC-G005，以下简称：本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我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向采购人及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代理机构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事实依据：（运单截图）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第十三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投诉事项2：中标单位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与福州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两家公司股东、监事为同一人（江文秀），中标单位与其它公司存在围标串标行为，关联公司围标串标，投标均无效。

事实依据：（截图）

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对关联关系进行了解释：“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二）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明确的投标人限制投标的情形，即“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串通投标罪】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二）被投诉人1称

关于投诉事项1的回复：经查询快递单号，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寄出质疑函。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收到质疑函后认真进行了研读和回复。因质疑人发给我单位及招标代理公司的质疑事项一致，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为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的委托代理机构，故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及招标代理公司的质疑回复函于2023年6月25日以书面形式邮寄给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质疑人已于2023年6月26日签收。招标代理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已作出答复，事实依据如下：①书面形式快递截图、②质疑回复函。

关于投诉事项2的回复：1、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与福州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但不存在投诉人所说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二）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的情形。2、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与福州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但单位负责人不是同一人，且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是允许参与投标的情形。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投标人限制投标的情形，即“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且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综上所述：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事实不成立，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三）被投诉人2称

关于投诉事项1的回复：我公司于2023年6月18日第一次收到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的质疑函，因质疑函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要求，我司在2023年6月20日通过邮箱发送和电话告知的方式，给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发送了质疑函形式要件补正通知书。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再次寄出质疑函。我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收到质疑函后认真进行了研读和回复。因质疑人发给采购人及代理机构的质疑事项一致，我公司为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的委托代理机构，故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及我公司的质疑回复函于2023年6月25日以书面形式邮寄给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质疑人已于2023年6月26日签收。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已作出答复，事实依据如下：①书面形式快递截图②质疑函补正通知书：③质疑回复函。

投诉事项2的回复：1、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与福州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但不存在投诉人所说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二）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的情形。2、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与福州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但单位负责人不是同一人，且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是允许参与投标的情形。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投标人限制投标的情形，即“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且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综上所述：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事实不成立，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四）相关供应商称

1.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现规律性差异；(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我司无以上六种情形，故投诉事项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已经2011年11月30日国务院第183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一条 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处理。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投诉，并自受理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投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予以驳回。第六章法律责任的第七十七条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公司对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天眼查”为第三方的信息平台，有的同步或者更新也会不统一，非法获取查询结果不能代表两家公司监事人为同一人（详见附件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对此我公司认定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中投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予以驳回。及第六章法律责任的第七十七条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关于投诉事项1。此投诉事项不在质疑事项范围内，也与质疑答复内容无关，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条的规定，属无效投诉事项。

关于投诉事项2。经查，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以简称：闽粤添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峰，福州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能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章新，江文秀在闽粤添星公司和新能能源公司担任监事，闽粤添星公司和新能能源公司的负责人不是同一人，也未发现两个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情形。投诉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闽粤添星公司与新能能源公司存在串通投标行为。投诉人的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1属于无效投诉事项，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石城县财政局

                                             2023年8月7日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司法局、石城县审计局、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闽粤添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8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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